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376號

原      告  呂中修  

            呂昆浲  

被      告  陳南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淑暖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南安應將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房屋

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呂中修。

二、被告陳淑暖應將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房屋

內留置之物品騰空。

三、被告陳南安應給付原告呂中修新臺幣56,000元，及自114年1

月起至被告陳南安遷讓返還第一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呂中修8,000元。

四、被告陳淑暖應給付原告呂昆浲新臺幣72,000元，及自114年1

月起至被告陳淑暖騰空第二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呂

昆浲8,000元。

五、訴訟費用新臺幣4,740元，由被告陳南安、陳淑暖各負擔新

臺幣3,160元、新臺幣1,580元，並均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

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南

市○○區○○○路000○000號房屋（下分稱系爭262、2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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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騰空返還原告。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

0,000元；嗣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

明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本院卷第147頁）。經核原告

上開變更係基於被告無權占用系爭262、264號房屋同一基礎

事實而生之爭執，主要爭點相通、證據資料得以援用，與前

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呂中修（即原告呂昆浲之父）、呂昆浲分別

為系爭262、264號房屋所有權人，被告陳南安（即原告呂昆

浲之舅舅）、陳淑暖（即原告呂昆浲之阿姨）分別無權占有

系爭262、264號房屋，妨害原告之所有權。嗣被告陳南安、

陳淑暖承諾於113年5月31日前搬離系爭262、264號房屋，且

需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並將水、電、電話費結清，原告

呂昆浲與被告陳南安、陳淑暖並於113年4月11日簽署房屋返

還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惟被告陳淑暖雖於113年5月

31日前搬離系爭264號房屋，但未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

仍屬無權占用，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2,000元（11

3年4月至12月，共9月，每月以8,000元計算）；被告陳南安

迄今均未搬離系爭262號房屋，無權占用系爭262號房屋，並

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000元（113年6月至12月，共

7月，每月以8,000元計算）。為此，爰依系爭切結書、民法

第767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第1至4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南安：系爭262號、264號房屋為祖產，原告以低價取

得系爭262號、264號房屋所有權後，同意給被告父母即訴外

人陳加除、陳楊絨（即呂昆浲之祖父母）居住使用，陳加

除、陳楊絨生前都是由被告陳南安照顧，原告不該向其收取

租金，其目前仍住在系爭262號房屋，不考慮搬走等語，資

為抗辯。

　㈡被告陳淑暖：被告陳淑暖未向原告呂昆浲承租系爭264號房

屋，系爭264號房屋是伊之娘家，已經居住30幾年，嗣原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呂昆浲要求伊搬遷，伊即於113年5月25日搬離，至於系爭26

4號房屋內物品部分是伊的，部分是訴外人陳加除過世後所

遺留下來，不應全部由伊處理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呂中修、呂昆浲分別為系爭262號、264號房屋所有權

人；原告呂昆浲與被告陳南安、陳淑暖於113年4月11日簽署

系爭切結書，系爭切結書第1條約定被告需於113年5月31日

前搬離系爭262、264號房屋，系爭切結書第3條約定被告需

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有系爭切結書及建物謄本在卷可憑

（補字卷第17-18頁、本院卷第13-15頁）。另被告陳南安亦

自陳迄今未搬離系爭262號房屋等語（本院卷第35、149

頁）；被告陳淑暖自陳雖於113年5月25日搬離系爭264號房

屋，但屋內尚遺留伊之部分物品（如衣櫥、梳妝台、椅子、

抽油煙機、瓦斯爐、洗衣機、電鍋、櫃子、書桌、酒瓶）等

語（本院卷第33、101頁）。此外，被告陳南安、陳淑暖並

未舉證渠等對於系爭262、264號房屋有何正當占有權源，自

屬無權占有。從而，原告呂中修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被告陳南安騰空遷讓系爭

262號房屋；原告呂昆浲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系爭切結書約定，請求被告陳淑暖將

系爭264號房屋內留置之物品騰空，自屬有據，爰判決如主

文第1、2項所示。

　⒉至被告陳南安、陳淑暖雖有上開辯詞。惟原告取得系爭26

2、264號房屋對價之高低，並不影響原告所有權人之地位，

且原告呂昆浲之祖父母陳加除、陳楊絨縱然生前都是由被告

陳南安照顧，亦不能作為其占用系爭262房屋之正當理由，

況無證據證明被告陳南安此部分之抗辯是否為真實。另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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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暖雖已搬離系爭264號房屋，然該房屋內仍遺留伊之部

分物品，足見伊迄今尚未將系爭264號房屋內物品搬離、淨

空，此觀系爭264號房屋照片亦明（本院卷第39-61頁），是

被告陳淑暖迄今仍屬無權占用系爭264號房屋；此外，被告

陳淑暖雖另辯稱系爭264號房屋內物品部分是訴外人陳加除

過世後所遺留下來，不應由伊負責清除，惟此部分亦無證據

可證明，且依系爭切結書第3條約定，不論屋內物品屬何人

所有，被告陳淑暖依約仍負有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之義

務；被告陳淑暖又抗辯系爭切結書是因原告呂昆浲恐嚇伊斷

水斷電，伊才簽署，然原告呂昆浲為系爭264號房屋之屋

主，自有權利約定若被告於搬遷期限屆至仍未搬遷，即申請

斷水斷電，本院難僅以此認定原告呂昆浲有恐嚇脅迫之舉，

是被告所辯，均難憑採。

　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

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要

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

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

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

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

利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被告陳南安無權占用系爭262號房屋，迄今仍未搬離；被告

陳淑暖無權占用系爭264號房屋，迄今未將留置於該屋中之

物品淨空，依通常情形，渠等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

告呂中修、呂昆浲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262號、264號房屋

之損害，原告呂中修、呂昆浲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本院審酌系爭262

號、264號房屋位於臺南市歸仁區，緊鄰忠孝北路、市道177

甲線，附近有新豐高中、歸仁國小、歸仁里活動中心、東門

美術館及全聯等設施，交通便利、生活機能普通，為兩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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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爭執（本院卷第100、149頁），兼衡系爭262號房屋之屋

齡約40年、共3層樓、總面積為172.53平方公尺，系爭264號

房屋之屋齡約40年、共2層樓、總面積為100.76平方公尺，

有建物登記謄本可稽（本院卷第13、15頁）等情，認原告呂

中修、呂昆浲主張每月租金以8,000元計算應屬合理。從

而，原告呂中修請求被告陳南安給付113年6月起至本件言詞

辯論終結113年12月止（共7個月），已發生之不當得利56,0

00元（8,000元×7月），暨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南安遷讓

返還系爭262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之不當得利，

自屬有據；原告呂昆浲請求被告陳淑暖給付113年4月起至本

件言詞辯論終結113年12月止（共9個月），已發生之不當得

利72,000元（8,000元×9月），暨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淑

暖騰空系爭264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之不當得

利，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呂中修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陳南安應將系爭262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呂中修，

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

被告陳南安遷讓返還系爭262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

元；原告呂昆浲依系爭切結書及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陳淑暖應騰空系爭264號房屋，並給付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72,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淑暖騰

空系爭264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均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應職權宣告假執

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第91條第3項，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4,740元（即

第一審裁判費），本院審酌被告敗訴情形，爰判決如主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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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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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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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376號
原      告  呂中修  
            呂昆浲  
被      告  陳南安  




            陳淑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南安應將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呂中修。
二、被告陳淑暖應將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房屋內留置之物品騰空。
三、被告陳南安應給付原告呂中修新臺幣56,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南安遷讓返還第一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呂中修8,000元。
四、被告陳淑暖應給付原告呂昆浲新臺幣72,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淑暖騰空第二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呂昆浲8,000元。
五、訴訟費用新臺幣4,740元，由被告陳南安、陳淑暖各負擔新臺幣3,160元、新臺幣1,580元，並均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000號房屋（下分稱系爭262、264號房屋）騰空返還原告。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元；嗣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本院卷第147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係基於被告無權占用系爭262、264號房屋同一基礎事實而生之爭執，主要爭點相通、證據資料得以援用，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呂中修（即原告呂昆浲之父）、呂昆浲分別為系爭262、264號房屋所有權人，被告陳南安（即原告呂昆浲之舅舅）、陳淑暖（即原告呂昆浲之阿姨）分別無權占有系爭262、264號房屋，妨害原告之所有權。嗣被告陳南安、陳淑暖承諾於113年5月31日前搬離系爭262、264號房屋，且需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並將水、電、電話費結清，原告呂昆浲與被告陳南安、陳淑暖並於113年4月11日簽署房屋返還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惟被告陳淑暖雖於113年5月31日前搬離系爭264號房屋，但未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仍屬無權占用，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2,000元（113年4月至12月，共9月，每月以8,000元計算）；被告陳南安迄今均未搬離系爭262號房屋，無權占用系爭262號房屋，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000元（113年6月至12月，共7月，每月以8,000元計算）。為此，爰依系爭切結書、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南安：系爭262號、264號房屋為祖產，原告以低價取得系爭262號、264號房屋所有權後，同意給被告父母即訴外人陳加除、陳楊絨（即呂昆浲之祖父母）居住使用，陳加除、陳楊絨生前都是由被告陳南安照顧，原告不該向其收取租金，其目前仍住在系爭262號房屋，不考慮搬走等語，資為抗辯。
　㈡被告陳淑暖：被告陳淑暖未向原告呂昆浲承租系爭264號房屋，系爭264號房屋是伊之娘家，已經居住30幾年，嗣原告呂昆浲要求伊搬遷，伊即於113年5月25日搬離，至於系爭264號房屋內物品部分是伊的，部分是訴外人陳加除過世後所遺留下來，不應全部由伊處理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呂中修、呂昆浲分別為系爭262號、264號房屋所有權人；原告呂昆浲與被告陳南安、陳淑暖於113年4月11日簽署系爭切結書，系爭切結書第1條約定被告需於113年5月31日前搬離系爭262、264號房屋，系爭切結書第3條約定被告需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有系爭切結書及建物謄本在卷可憑（補字卷第17-18頁、本院卷第13-15頁）。另被告陳南安亦自陳迄今未搬離系爭262號房屋等語（本院卷第35、149頁）；被告陳淑暖自陳雖於113年5月25日搬離系爭264號房屋，但屋內尚遺留伊之部分物品（如衣櫥、梳妝台、椅子、抽油煙機、瓦斯爐、洗衣機、電鍋、櫃子、書桌、酒瓶）等語（本院卷第33、101頁）。此外，被告陳南安、陳淑暖並未舉證渠等對於系爭262、264號房屋有何正當占有權源，自屬無權占有。從而，原告呂中修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被告陳南安騰空遷讓系爭262號房屋；原告呂昆浲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系爭切結書約定，請求被告陳淑暖將系爭264號房屋內留置之物品騰空，自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
　⒉至被告陳南安、陳淑暖雖有上開辯詞。惟原告取得系爭262、264號房屋對價之高低，並不影響原告所有權人之地位，且原告呂昆浲之祖父母陳加除、陳楊絨縱然生前都是由被告陳南安照顧，亦不能作為其占用系爭262房屋之正當理由，況無證據證明被告陳南安此部分之抗辯是否為真實。另被告陳淑暖雖已搬離系爭264號房屋，然該房屋內仍遺留伊之部分物品，足見伊迄今尚未將系爭264號房屋內物品搬離、淨空，此觀系爭264號房屋照片亦明（本院卷第39-61頁），是被告陳淑暖迄今仍屬無權占用系爭264號房屋；此外，被告陳淑暖雖另辯稱系爭264號房屋內物品部分是訴外人陳加除過世後所遺留下來，不應由伊負責清除，惟此部分亦無證據可證明，且依系爭切結書第3條約定，不論屋內物品屬何人所有，被告陳淑暖依約仍負有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之義務；被告陳淑暖又抗辯系爭切結書是因原告呂昆浲恐嚇伊斷水斷電，伊才簽署，然原告呂昆浲為系爭264號房屋之屋主，自有權利約定若被告於搬遷期限屆至仍未搬遷，即申請斷水斷電，本院難僅以此認定原告呂昆浲有恐嚇脅迫之舉，是被告所辯，均難憑採。
　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南安無權占用系爭262號房屋，迄今仍未搬離；被告陳淑暖無權占用系爭264號房屋，迄今未將留置於該屋中之物品淨空，依通常情形，渠等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呂中修、呂昆浲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262號、264號房屋之損害，原告呂中修、呂昆浲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本院審酌系爭262號、264號房屋位於臺南市歸仁區，緊鄰忠孝北路、市道177甲線，附近有新豐高中、歸仁國小、歸仁里活動中心、東門美術館及全聯等設施，交通便利、生活機能普通，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00、149頁），兼衡系爭262號房屋之屋齡約40年、共3層樓、總面積為172.53平方公尺，系爭264號房屋之屋齡約40年、共2層樓、總面積為100.76平方公尺，有建物登記謄本可稽（本院卷第13、15頁）等情，認原告呂中修、呂昆浲主張每月租金以8,000元計算應屬合理。從而，原告呂中修請求被告陳南安給付113年6月起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113年12月止（共7個月），已發生之不當得利56,000元（8,000元×7月），暨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南安遷讓返還系爭262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原告呂昆浲請求被告陳淑暖給付113年4月起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113年12月止（共9個月），已發生之不當得利72,000元（8,000元×9月），暨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淑暖騰空系爭264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之不當得利，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呂中修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陳南安應將系爭262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呂中修，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南安遷讓返還系爭262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原告呂昆浲依系爭切結書及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陳淑暖應騰空系爭264號房屋，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2,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淑暖騰空系爭264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應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91條第3項，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4,74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本院審酌被告敗訴情形，爰判決如主文第5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玉芬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376號
原      告  呂中修  
            呂昆浲  
被      告  陳南安  


            陳淑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南安應將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房屋騰空遷
    讓返還原告呂中修。
二、被告陳淑暖應將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房屋內留置
    之物品騰空。
三、被告陳南安應給付原告呂中修新臺幣56,000元，及自114年1
    月起至被告陳南安遷讓返還第一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呂中修8,000元。
四、被告陳淑暖應給付原告呂昆浲新臺幣72,000元，及自114年1
    月起至被告陳淑暖騰空第二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呂
    昆浲8,000元。
五、訴訟費用新臺幣4,740元，由被告陳南安、陳淑暖各負擔新
    臺幣3,160元、新臺幣1,580元，並均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
    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南
    市○○區○○○路000○000號房屋（下分稱系爭262、264號房屋）
    騰空返還原告。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元
    ；嗣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
    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本院卷第147頁）。經核原告上開變
    更係基於被告無權占用系爭262、264號房屋同一基礎事實而
    生之爭執，主要爭點相通、證據資料得以援用，與前揭規定
    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呂中修（即原告呂昆浲之父）、呂昆浲分別
    為系爭262、264號房屋所有權人，被告陳南安（即原告呂昆
    浲之舅舅）、陳淑暖（即原告呂昆浲之阿姨）分別無權占有
    系爭262、264號房屋，妨害原告之所有權。嗣被告陳南安、
    陳淑暖承諾於113年5月31日前搬離系爭262、264號房屋，且
    需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並將水、電、電話費結清，原告
    呂昆浲與被告陳南安、陳淑暖並於113年4月11日簽署房屋返
    還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惟被告陳淑暖雖於113年5月
    31日前搬離系爭264號房屋，但未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
    仍屬無權占用，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2,000元（11
    3年4月至12月，共9月，每月以8,000元計算）；被告陳南安
    迄今均未搬離系爭262號房屋，無權占用系爭262號房屋，並
    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000元（113年6月至12月，共
    7月，每月以8,000元計算）。為此，爰依系爭切結書、民法
    第767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第1至4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南安：系爭262號、264號房屋為祖產，原告以低價取
    得系爭262號、264號房屋所有權後，同意給被告父母即訴外
    人陳加除、陳楊絨（即呂昆浲之祖父母）居住使用，陳加除
    、陳楊絨生前都是由被告陳南安照顧，原告不該向其收取租
    金，其目前仍住在系爭262號房屋，不考慮搬走等語，資為
    抗辯。
　㈡被告陳淑暖：被告陳淑暖未向原告呂昆浲承租系爭264號房屋
    ，系爭264號房屋是伊之娘家，已經居住30幾年，嗣原告呂
    昆浲要求伊搬遷，伊即於113年5月25日搬離，至於系爭264
    號房屋內物品部分是伊的，部分是訴外人陳加除過世後所遺
    留下來，不應全部由伊處理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呂中修、呂昆浲分別為系爭262號、264號房屋所有權人
    ；原告呂昆浲與被告陳南安、陳淑暖於113年4月11日簽署系
    爭切結書，系爭切結書第1條約定被告需於113年5月31日前
    搬離系爭262、264號房屋，系爭切結書第3條約定被告需將
    屋內物品搬離、淨空，有系爭切結書及建物謄本在卷可憑（
    補字卷第17-18頁、本院卷第13-15頁）。另被告陳南安亦自
    陳迄今未搬離系爭262號房屋等語（本院卷第35、149頁）；
    被告陳淑暖自陳雖於113年5月25日搬離系爭264號房屋，但
    屋內尚遺留伊之部分物品（如衣櫥、梳妝台、椅子、抽油煙
    機、瓦斯爐、洗衣機、電鍋、櫃子、書桌、酒瓶）等語（本
    院卷第33、101頁）。此外，被告陳南安、陳淑暖並未舉證
    渠等對於系爭262、264號房屋有何正當占有權源，自屬無權
    占有。從而，原告呂中修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
    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被告陳南安騰空遷讓系爭262號
    房屋；原告呂昆浲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前段、中段及系爭切結書約定，請求被告陳淑暖將系爭26
    4號房屋內留置之物品騰空，自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1、
    2項所示。
　⒉至被告陳南安、陳淑暖雖有上開辯詞。惟原告取得系爭262、
    264號房屋對價之高低，並不影響原告所有權人之地位，且
    原告呂昆浲之祖父母陳加除、陳楊絨縱然生前都是由被告陳
    南安照顧，亦不能作為其占用系爭262房屋之正當理由，況
    無證據證明被告陳南安此部分之抗辯是否為真實。另被告陳
    淑暖雖已搬離系爭264號房屋，然該房屋內仍遺留伊之部分
    物品，足見伊迄今尚未將系爭264號房屋內物品搬離、淨空
    ，此觀系爭264號房屋照片亦明（本院卷第39-61頁），是被
    告陳淑暖迄今仍屬無權占用系爭264號房屋；此外，被告陳
    淑暖雖另辯稱系爭264號房屋內物品部分是訴外人陳加除過
    世後所遺留下來，不應由伊負責清除，惟此部分亦無證據可
    證明，且依系爭切結書第3條約定，不論屋內物品屬何人所
    有，被告陳淑暖依約仍負有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之義務；
    被告陳淑暖又抗辯系爭切結書是因原告呂昆浲恐嚇伊斷水斷
    電，伊才簽署，然原告呂昆浲為系爭264號房屋之屋主，自
    有權利約定若被告於搬遷期限屆至仍未搬遷，即申請斷水斷
    電，本院難僅以此認定原告呂昆浲有恐嚇脅迫之舉，是被告
    所辯，均難憑採。
　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
    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要件
    ，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
    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
    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
    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
    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
    告陳南安無權占用系爭262號房屋，迄今仍未搬離；被告陳
    淑暖無權占用系爭264號房屋，迄今未將留置於該屋中之物
    品淨空，依通常情形，渠等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
    呂中修、呂昆浲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262號、264號房屋之
    損害，原告呂中修、呂昆浲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本院審酌系爭262號、2
    64號房屋位於臺南市歸仁區，緊鄰忠孝北路、市道177甲線
    ，附近有新豐高中、歸仁國小、歸仁里活動中心、東門美術
    館及全聯等設施，交通便利、生活機能普通，為兩造所不爭
    執（本院卷第100、149頁），兼衡系爭262號房屋之屋齡約4
    0年、共3層樓、總面積為172.53平方公尺，系爭264號房屋
    之屋齡約40年、共2層樓、總面積為100.76平方公尺，有建
    物登記謄本可稽（本院卷第13、15頁）等情，認原告呂中修
    、呂昆浲主張每月租金以8,000元計算應屬合理。從而，原
    告呂中修請求被告陳南安給付113年6月起至本件言詞辯論終
    結113年12月止（共7個月），已發生之不當得利56,000元（
    8,000元×7月），暨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南安遷讓返還系
    爭262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之不當得利，自屬有
    據；原告呂昆浲請求被告陳淑暖給付113年4月起至本件言詞
    辯論終結113年12月止（共9個月），已發生之不當得利72,0
    00元（8,000元×9月），暨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淑暖騰空
    系爭264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之不當得利，亦屬
    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呂中修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陳南安應將系爭262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呂中修，
    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
    被告陳南安遷讓返還系爭262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
    元；原告呂昆浲依系爭切結書及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陳淑暖應騰空系爭264號房屋，並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72,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淑暖騰空
    系爭264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均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六、本件為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應職權宣告假執行
    。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第91條第3項，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4,740元（即
    第一審裁判費），本院審酌被告敗訴情形，爰判決如主文第
    5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玉芬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376號
原      告  呂中修  
            呂昆浲  
被      告  陳南安  


            陳淑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陳南安應將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呂中修。
二、被告陳淑暖應將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房屋內留置之物品騰空。
三、被告陳南安應給付原告呂中修新臺幣56,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南安遷讓返還第一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呂中修8,000元。
四、被告陳淑暖應給付原告呂昆浲新臺幣72,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淑暖騰空第二項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呂昆浲8,000元。
五、訴訟費用新臺幣4,740元，由被告陳南安、陳淑暖各負擔新臺幣3,160元、新臺幣1,580元，並均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000號房屋（下分稱系爭262、264號房屋）騰空返還原告。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元；嗣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本院卷第147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係基於被告無權占用系爭262、264號房屋同一基礎事實而生之爭執，主要爭點相通、證據資料得以援用，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呂中修（即原告呂昆浲之父）、呂昆浲分別為系爭262、264號房屋所有權人，被告陳南安（即原告呂昆浲之舅舅）、陳淑暖（即原告呂昆浲之阿姨）分別無權占有系爭262、264號房屋，妨害原告之所有權。嗣被告陳南安、陳淑暖承諾於113年5月31日前搬離系爭262、264號房屋，且需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並將水、電、電話費結清，原告呂昆浲與被告陳南安、陳淑暖並於113年4月11日簽署房屋返還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惟被告陳淑暖雖於113年5月31日前搬離系爭264號房屋，但未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仍屬無權占用，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2,000元（113年4月至12月，共9月，每月以8,000元計算）；被告陳南安迄今均未搬離系爭262號房屋，無權占用系爭262號房屋，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000元（113年6月至12月，共7月，每月以8,000元計算）。為此，爰依系爭切結書、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南安：系爭262號、264號房屋為祖產，原告以低價取得系爭262號、264號房屋所有權後，同意給被告父母即訴外人陳加除、陳楊絨（即呂昆浲之祖父母）居住使用，陳加除、陳楊絨生前都是由被告陳南安照顧，原告不該向其收取租金，其目前仍住在系爭262號房屋，不考慮搬走等語，資為抗辯。
　㈡被告陳淑暖：被告陳淑暖未向原告呂昆浲承租系爭264號房屋，系爭264號房屋是伊之娘家，已經居住30幾年，嗣原告呂昆浲要求伊搬遷，伊即於113年5月25日搬離，至於系爭264號房屋內物品部分是伊的，部分是訴外人陳加除過世後所遺留下來，不應全部由伊處理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呂中修、呂昆浲分別為系爭262號、264號房屋所有權人；原告呂昆浲與被告陳南安、陳淑暖於113年4月11日簽署系爭切結書，系爭切結書第1條約定被告需於113年5月31日前搬離系爭262、264號房屋，系爭切結書第3條約定被告需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有系爭切結書及建物謄本在卷可憑（補字卷第17-18頁、本院卷第13-15頁）。另被告陳南安亦自陳迄今未搬離系爭262號房屋等語（本院卷第35、149頁）；被告陳淑暖自陳雖於113年5月25日搬離系爭264號房屋，但屋內尚遺留伊之部分物品（如衣櫥、梳妝台、椅子、抽油煙機、瓦斯爐、洗衣機、電鍋、櫃子、書桌、酒瓶）等語（本院卷第33、101頁）。此外，被告陳南安、陳淑暖並未舉證渠等對於系爭262、264號房屋有何正當占有權源，自屬無權占有。從而，原告呂中修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被告陳南安騰空遷讓系爭262號房屋；原告呂昆浲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系爭切結書約定，請求被告陳淑暖將系爭264號房屋內留置之物品騰空，自屬有據，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
　⒉至被告陳南安、陳淑暖雖有上開辯詞。惟原告取得系爭262、264號房屋對價之高低，並不影響原告所有權人之地位，且原告呂昆浲之祖父母陳加除、陳楊絨縱然生前都是由被告陳南安照顧，亦不能作為其占用系爭262房屋之正當理由，況無證據證明被告陳南安此部分之抗辯是否為真實。另被告陳淑暖雖已搬離系爭264號房屋，然該房屋內仍遺留伊之部分物品，足見伊迄今尚未將系爭264號房屋內物品搬離、淨空，此觀系爭264號房屋照片亦明（本院卷第39-61頁），是被告陳淑暖迄今仍屬無權占用系爭264號房屋；此外，被告陳淑暖雖另辯稱系爭264號房屋內物品部分是訴外人陳加除過世後所遺留下來，不應由伊負責清除，惟此部分亦無證據可證明，且依系爭切結書第3條約定，不論屋內物品屬何人所有，被告陳淑暖依約仍負有將屋內物品搬離、淨空之義務；被告陳淑暖又抗辯系爭切結書是因原告呂昆浲恐嚇伊斷水斷電，伊才簽署，然原告呂昆浲為系爭264號房屋之屋主，自有權利約定若被告於搬遷期限屆至仍未搬遷，即申請斷水斷電，本院難僅以此認定原告呂昆浲有恐嚇脅迫之舉，是被告所辯，均難憑採。
　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南安無權占用系爭262號房屋，迄今仍未搬離；被告陳淑暖無權占用系爭264號房屋，迄今未將留置於該屋中之物品淨空，依通常情形，渠等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呂中修、呂昆浲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262號、264號房屋之損害，原告呂中修、呂昆浲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本院審酌系爭262號、264號房屋位於臺南市歸仁區，緊鄰忠孝北路、市道177甲線，附近有新豐高中、歸仁國小、歸仁里活動中心、東門美術館及全聯等設施，交通便利、生活機能普通，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00、149頁），兼衡系爭262號房屋之屋齡約40年、共3層樓、總面積為172.53平方公尺，系爭264號房屋之屋齡約40年、共2層樓、總面積為100.76平方公尺，有建物登記謄本可稽（本院卷第13、15頁）等情，認原告呂中修、呂昆浲主張每月租金以8,000元計算應屬合理。從而，原告呂中修請求被告陳南安給付113年6月起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113年12月止（共7個月），已發生之不當得利56,000元（8,000元×7月），暨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南安遷讓返還系爭262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原告呂昆浲請求被告陳淑暖給付113年4月起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113年12月止（共9個月），已發生之不當得利72,000元（8,000元×9月），暨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淑暖騰空系爭264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之不當得利，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呂中修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陳南安應將系爭262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呂中修，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南安遷讓返還系爭262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原告呂昆浲依系爭切結書及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陳淑暖應騰空系爭264號房屋，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2,000元，及自114年1月起至被告陳淑暖騰空系爭264號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8,000元，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應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91條第3項，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4,74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本院審酌被告敗訴情形，爰判決如主文第5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玉芬




